
六、行政程序法

 （一）行政程序概述
 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期和顺序。
 问题：如何公正地分蛋糕？



    

（二）程序、实体与正义



1、程序与实体之间的关系

 （1）单方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或者实体的重要性均是不正确的。
 （2）两者也不可互相替代。

 阅读：杨建顺等：《试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辩证关系》，载《行政法学研究》
1998年第1期。





2、程序与正义之间的关系
 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
 区别三个程序正义的概念：
 　（１）完美（完全）程序正义(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
 　　　ａ）存在一个独立的标准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
的；这个标准的定义先于程序。

 　　　ｂ）有可能设计一个程序实现这个结果。

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正义的，同时我们又有一套方法
可以达到那个结果。例如，两兄弟分一个苹果，谁都想得
到大的一半，很显然，最公正的方法是将苹果分为等量的
两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技术上不存在困难，他们可以
用秤，并由一个人切，另一个人先挑。



 　（２）不完美（完全）程序正义(im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

 　　ａ）和完美程序正义的第一个特点相同。
 　　ｂ）找不到一个可行的程序，确保这个结果可以实现。

 我们知道什么结果是公正的，但是在技术上无法完全达成这
个结果。不完美的程序正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刑法上的正义。
在刑法的领域，我们知道公正的结果就是：有罪者被定罪，
无辜者被释放。但是，我们缺乏一套完备的程序来准确无误
地达成正义。很多时候，有罪者被释放，无辜者被定罪。



 （３）纯粹程序正义(pure procedural justice)：
 　　    ａ）对于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标准。
 　　　ｂ）存在一个公平程序，根据这个程序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 　　　ｃ）决定正义结果的这个程序，必须实际被执行。
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结果是公正的，或者，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规定什么结果
是公正的，但是，我们可以遵循一套公正的程序；只要遵循这套公正的程序，则
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公正的。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典型例子就是赌博。只要大家遵守
赌博的规则，不欺骗，则经由赌博程序出来的任何结果都是公正的。



正当法律程序及其价值

 1215年《自由大宪章》；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14条
 程序决定了人治与法治的区别（道格拉斯）
 行政法上正当程序原则的功能在于保障行政行为结果的公正。行政机关遵循回避、
调查取证、听取意见、说明理由等基本程序要求，有助于行政中立、参与和透明，
是公正的重要保障。尤其在涉及高度政策性和技术性的决定中，实体公正不易判
断，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程序的公正性。



（三）行政程序在现代社会的双层含义

 技术层面：是实现行政目标的手段和工具，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行政机关得
以有效实现预定的行政目标。

 权力制约层面：公民不再是行政的客体，而是积极参与到行政行为权力的运行过程中
来，通过行使程序权利（陈述意见、抗辩权、听证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行使，保
障自己的实体权利。



 学者们十分重视
论著、论文、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专家建议稿

 立法规划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第三类　立法条件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
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 湖南省人民政府2008年颁布
 第一章　总则
 第二章　行政程序中的主体
 第三章　行政决策程序
 第四章　行政执法程序
 第五章　特别行为程序和应急程序
 第六章　行政听证
 第七章　行政公开
 第八章　行政监督
 第九章　责任追究
 第十章　附则



宋莉莉诉宿迁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补
偿安置裁决案 
 2003年3月24日，宿迁市建设局发布拆迁公告，
并在公告中载明了拆迁范围、搬迁期限、拆迁评
估机构。原告宋莉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637.07平
方米，位于宿迁市幸福中路，在拆迁范围内。方
元公司根据万兴公司的委托，对宋莉莉的拆迁房
屋进行了估价，由于宋莉莉对被拆房屋补偿价有
异议，且要求产权调换，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2003年6月5日，宿迁市建设局依据方元公司的评
估价格对万兴公司与宋莉莉的拆迁纠纷作出裁决，
宋莉莉对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
裁决。 



判决摘要

 尽管《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江苏省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行政拆迁程序没有明确
的规定，但行政机关在裁决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权利，允许双方当事人对争议问题进行申辩和陈
述。但宿迁市建设局在裁决宋莉莉与万兴公司的拆
迁纠纷时，未允许宋莉莉对争议问题予以陈述和申
辩，有失公正，仅根据万兴公司的申请及万兴公司
单方委托的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作为行政裁决的依
据，违反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
定。……综上，该行政裁决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
内容上不具有执行效力，应重新予以裁决。 



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

 【裁判摘要】
 　　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中可能作出不利于他人的决定时，如没有采取适当
的方式通知其本人参加行政复议即作出复议决定的，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应予撤销。



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

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北仑区金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鑫公司）。

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淑华。
 原审被告：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仑区政府）。



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03年7月6日，徐成兵经案外人杨某介绍
到金鑫公司处工作，与该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2004年7月7日20时30分
许，徐成兵自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前村暂住地骑自行车至公司处上班途中，
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致死，并被抛尸在外。

 2005年6月14日，徐成兵之妻彭淑华向宁波市北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该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
认定徐成兵该次事故伤害为工伤。宣告后，金鑫公司不服，于同年9月9日向
北仑区政府申请复议。



 2005年11月8日，北仑区政府在未通知彭淑华参加行政复议的情形下，作出
仑政行政复［2005］6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北仑劳动局作出的涉案工伤
认定决定。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05年12月2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 原告称应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认定为工伤，且行政复议未通知其参与行
政复议，所以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



 被告辩称北仑公安分局出具的证明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不清，所以不能认定
为工伤。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进行，行政复议法未给行政复
议机关设定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的义务，因此程序合法，故应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 金鑫公司则述称徐成兵是被他人谋杀，由刑事犯罪引起，其死亡与交通事故
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四）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 行政回避制度

 行政听证制度

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

 说明理由制度



1、行政回避制度

 来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

 行政回避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
中，因其与所处理的事务有利害关系，为保证实
体处理结果和程序进展的公正性，根据当事人的
申请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请求，有权机关依法
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代理的一种法律制度。



2、行政听证制度

 来源于一个古老的西方传说

 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
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
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3、行政信息公开制度 

 行政信息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记录，包括各种方式。

 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请求，将行政信息
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展示，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2008年5月5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等5位公民向当地县政府申请公开有关
“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但该县县长廖桂生则认为“该调查报
告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的，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
开的范围。”本案号称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后的“信息公开第一案”，
意义重大，但也引起学者对于何谓“政府信息”的争议。 



讨论问题

 （1）行政内部信息是否可以公开？
 （2）行政过程性信息是否可以公开？
 （3）档案是否可以分开？
 （4）个人信息是否可以公开？
 （5）商业信息是否可以公开？
 （6）国家秘密是否可以公开？



案例分析

 27岁的南阳市民王才，有一部南阳联通公司管理服
务的号码为“130”开头的手机。去年，王才看到海南
等地因电信公司计费问题引发的损害普通消费者事
件后深受启发，于是，性格耿直的他为维护自身利
益，于2010年7月19日向南阳联通公司发出了信息
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该公司计时计费系统
2009—2010年度相关计时计费的检定证书报告。被
联通公司拒绝后，王将其高上了法庭。

 法院可否支持王的信息公开请求？



4、说明理由制度

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
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 



（五）关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 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法典化

 世界范围三次法典化浪潮



世界范围三次法典化浪潮

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掀起了第一次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浪潮。1884年，德
国巴登邦（地名）制 定《行政程序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
1889年，西班牙制定《行政手续法》。奥地利在1925年制定了《普通行政程序
法》，以该法为中 心，奥地利还制定了《行政处罚程序法》和《行政执行法》等
各类行政程序法。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国也群起仿效，形成了行政程序法典
化的第一个高潮。



 20世纪40至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开了新一轮行
政程序立法热潮。美国于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奥 地利于1950年、
西班牙于1958年修订其行政程序法；瑞士于1968年、瑞典于1971年、联邦德国
于1976年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意大利于1955 年、日本于1964年形成了行政程序
法草案。

 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行政程序法典化进入第三个时期。韩国、荷兰、葡萄
牙相继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典，日本于1993年制定《行政程序法》，我国澳门和
台湾地区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制定行政程序法典。



中国关于制定统一行政程序
法典的争论

 形式上的争论：　统一式还是复合式

 方式上的争论：　激进式还是渐进式

 内容上的争论：　纯粹程序内容还是程序与实体相融合



（六）专家评议、评审与评定

 虽然行政决定名义上由行政机关作出，但行政过程往往伴有行政系统以外的人
员参与，如专家，专家广泛参与行政过程，提供咨询意见或者从事评审评定工
作极为常见。

 如1980年的《学位条例》。
 如中国证监会2006年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
 北京市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审理规则。



1.专家参与的类型

 专家评议（咨询、论证）
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13条规定，申请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
校的，审批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评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咨询
意见。

 专家评审
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7条第3款规定，医疗器械新产品完成临床试用后，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前，应当“组织专家评审”。



 《证券法》第14、15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发行审核委员
会对股票发行申请提出审核意见，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
责核准。

 专家评定（鉴定）
 《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
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2.专家参与的一般程序

 专家会议
 意见发表
 表决的与次数
 表决是否记名
 能否弃权
 通过决议的有效票数



3.专家参与的公开性

 名单要不要公开？
 会议召开要不要公开？
 审议、表决情况要不要公开？



作业　

 1、行政程序中的公众参与

 2、行政程序中的专家

 3、环境行政程序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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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锡锌：《我国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悖论及其克服：以美国＜联邦咨询委
员会法＞为借鉴》，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